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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萍：人的规定性：个人还是社群——评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人”概念之争

王云萍

　　西方现当代的社会和政治道德哲学论坛充满了学术争论，A·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
《德性之后》一书中曾把这一状况看作是西方道德哲学世界无序性的标志之一，因为在他看

来，这些争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诉诸的论证常常是无公度性无结论的。但就在澄清这些争论当

中，麦金太尔本人却似乎也卷入了某种争论。诚然，这场争论是否也象麦金太尔本人所说的那

样缺乏公度性，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他们所争论的是什么。本文想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所涉及的主要争论之一，即对人的概念的理解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并

希望从中引申这一争论对我们的意义。

　　一． 社群主义对（罗尔斯式）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正义论》中设置了一种“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而且对进

入“原初状态”而就正义原则问题进行磋商的主体作了一些限定。除了著名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外，他的正义论还预设了道德主体本身的一些特性，例如，进入“原初状态”的道德主

体
“不认为他们与自己的（在某些特定时刻所持有的特定的）根本利益须臾不可离，也不将自己

等同于这些利益，尽管他们希望有权去发展这类利益（假定这类利益是许可的）。相反，自由

的主体认为自己可以修正和改变他们的终极目的，并把在这类事情上的自由安排在优先的位

置。（1）”

　　按照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理解，罗尔斯所设置的人概念是从康德对自我的理

解当中获得其哲学基础的（2）。在现代那些主要从道德原则的角度来理解道德的哲学家当

中，康德及其追随者们认为，道德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道德原则寻找合理性基础。根据康

德的看法，为确保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一合法性基础只能从具有理性和意

志的道德主体本身中去寻找。具体而言，康德认为，经验知识或诉求上帝都缺乏坚实的基础，

以保证那些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并真正表达人的尊严。康德以这种方法构想出来的道德主体独立

于感性世界，包括人的天然性情和情感以及外在的经验环境。

　　换言之，康德的道德哲学所预设的人概念具有典型的现代向度和重要的社会-政治意含。

它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定的个体性概念，这一概念是从个体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角度，而不是从社

会联系或共享的现成的社会秩序或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这就意味着，在康德的道德哲

学当中，在提到任何个人修养和社会教育并且对它们作出承诺之前，理性和自由意志本身已经
使一个人成为可能的道德主体了。对道德主体资格的这种形而上认定，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预设

而非道德修养的成就，这一认定已经成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意义

上，康德的人概念既是形而上的，又是本体论的。

　　康德的自我概念看起来似乎很单薄，不足以进行道德推理。但恰恰就是这种自我，却对当

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康德式的自我概念已经被当作是当代哲学当

中有口皆碑的（celebrated）道德理想，用查尔斯· 泰勒（Charles Taylor）的话来说，它是
“一种抽离的自我理想，不仅能够抗距外在的环境世界，而且能够抗距他自己的情感、意愿、



恐惧和难以抑制的冲动，并因而获得一种距离和自我持有，以便允许他‘理性地’行动”（3）。

　　社群主义者们（communitarians）认为，上述的人概念是当代自由主义哲学，至少是罗尔斯

的新自由主义哲学不可分离的理论前提。在得出实质性的规范性结 论之前，这类自我已经并

且必须在自由主义的概念架构中作为实践论证的起点而发挥作用。社群主义者们感到不满和无

法接受的，就是这种对自我的自由主义理解。因此，所谓“自由主义-社群主义”（liberal-
communitrian）的论争，所争论的主要是对人的理解。社群主义一边的哲学家，例如那些对现代

个人主义，更具体地讲是自由主义感到不安的泰勒、麦金太尔、桑德尔等人（4）， 猛烈抨击

这种被认为是现代文化的概念基础的现代自我观念。例如，麦金太尔就观察到，这一自我观常

常被看作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性概念，并且在概念上支撑着现代自由主义的大厦（5）。

　　在麦金太尔看来，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蕴涵着实践理性的性质：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

当中，个人是透过市民身份而进行推理的；在托马斯式的实践理性当中，个人是透过其自身或

其所属社群的善的探寻者身份而进行推理的；在休谟式的实践理性当中，个人是透过在特定形

式的交互性（或相互性）的社会中有产或无产的参加者身份而进行推理的；而在现代自由主义

的实践理性当中，个人就是作为个人而进行推理。（6）”

　　麦氏的观点是，实践理性不可能不受制于历史和社会情境，任何有实质内容的原则都不能

忽视其自身的情境制约性。任何一种想独立于特定的社会脉络，而从非社会的空洞的存在

（asocially disembodied being）这样一个本体论的假定出发而进行的实践推理，都是不可理喻

的。因此，根据麦金太尔的理解，所谓“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中所存在的问题是系统的而非个别

的，而人的概念则是其最基本的假定。

　　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是要证明自我概念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起

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以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在罗尔斯看来，谈到正义

问题的时候，如果象功利主义者那样最终诉诸总体或平均的社会效益，就很容易以牺牲个人权

力为代价。根据这一点，他的正义论在性质上是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其中“正义、公平

和个人权利起着核心的作用”，这一点罗尔斯本人不必讳言，他声称，“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

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7）” 桑德尔断

言，既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康德式的道义论，那么，罗尔斯对正义的论证就必然且只能预设康

德式的主体：独立而无拖累（unencumbered）的自我，罗尔斯将其表述为“自我的优先性”（the
priority of the self）。

　　因此，桑德尔就为我们揭示了隐藏在“原初状态”及“无知之幕”背后的秘密。根据桑德尔的

理解，这个秘密就是：罗尔斯要想论证正义原则，就需要一种剥离了所有经验属性的自我概

念，因为如果各方都带着他们的经验属性进入“原初状态”，那么真正可取的正义原则就不可能

从中产生出来。换言之，“原初状态”的设计正是为了避免带有经验属性的各方所可能产生的偏

见。罗尔斯也因而被自己的正义论性质引导到这样一个假定上去，即把人看作是纯粹理性的、

自由的，以便能够在正义问题上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只有抛弃经验的属性，包括各方事实上所

持的人生观，进入原初状态的道德主体才有可能进行道德思考，而就正义原则问题所进行的商

讨才可能是公平的。

　　桑德尔指出罗尔斯理论内部由于预设了这样一种自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他的主要目

的是要告诉我们，罗尔斯对“原初状态”及“无知之幕”的设计和论证，其实就等于说，罗尔斯意



义上的道德主体是一种先在地个体化了（antecedently individuated）的主体。换言之，桑德尔认

为，罗尔斯的自我概念具有一种特性，根据这一特性，人的身份的构成，是因为他/她能够从

其本质属性和承诺当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因为他/她依赖于这些属性和承诺。其结果是，“没有

什么承诺能够深深地抓住我，以致于离开这些东西我就无法理解我自己；没有什么生活目的和

生活计划的变化能够使我深感不安，以致于扰乱了我的身份感；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

根本的，以致于一旦脱离它们我就会质疑我是什么人。（8）” 由于罗尔斯在自我与他我之间

划分出这么鲜明的一条界线，桑德尔认为，组成罗尔斯笔下的社会的，可能不是一群自我主义

者，但必定是一群陌生人（9）。

　　二． 人的社会性与人的主体性

　　在这一点上，麦金太尔分享了桑德尔的立场。麦金太尔认为，“至少从表象上看，现代社

会常常不过是一群陌生人的集合体，每个人都只在最低限度的约束之下追求其自身的利

益”（10）。因此，麦金太尔进一步认为，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来说，“社群只不过是每个

个人在其中追求其自我选择的好生活观念的一个场所而已，而政治制度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

这类追求得以进行的那种秩序。（11）”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所要带出的根本观点

是：“我们只有通过参加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我们之所是” （12）， 因此，“一个人只有在

其他自我当中才能是自我；离开了他周围的那些人，自我就永远无法得到描述” （13）。这些

论述涉及到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所引的社群主义的有关论述，罗尔斯以及更一般意义上讲的现代自由主义都

假定了一个不投入、无牵挂的（disengaged）的和独立、无拖累的自我观念。如上所述，社群

主义者们认为，这种自我的特点在于，人类主体不是社会或社群构成的。他们感到，这肯定是

一种形而上学的声称。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在乔尔·芬伯格（Joel Feinberg）的下述一段话里反映了出来：“社群

主义……经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替代选择，而个人主义则被理解成为那种十足荒谬的学

说，即认为每个人本质上是一个完全自足的原子单位（或岛屿），其本质特征的形成不受所有

社团的影响。（14）” 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们总是否认这一对自由主义（尤其是对罗尔斯式

的新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指责。在回应社群主义者的批评时，自由主义者相信他们是无辜

的，认为他们并没有预设个人主义的人概念。相反，他们声称，“一旦拒绝了古典自由主义的

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就会产生社群主义式的自由主义” （15）， 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
罗尔斯才是真正的社群主义者。（16）”

　　那么，究竟自由主义者是否象他们的社群主义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对人的本质作了极端

个人主义的假定呢？换言之，自由主义者对社群主义者的批评能否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地被驳

回了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辩论及其意义，我们有必要澄清这个问题，尤其是联系到人类主

体性的概念来谈。方便起见，我只提到罗尔斯。

　　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论证正义原则的整个规范性工程，是否象桑德尔所说的那样，纯粹

是康德意义上的道义论，这一点还值得怀疑。罗尔斯自己在《正义论》中讲到人的时候，其观

点是比较含糊的。当罗尔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充满冲突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性冒险时，他其实是

相当现实的。换言之，由于是在对民主社会中的“合理的多元主义”的关怀的情境之中来谈论正

义问题的，罗尔斯的人观念应该是经验的，即为了给经验的人类环境提供答案而建立起来的概

念，而这些经验的考虑并不包含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当中。更进一步说，罗尔斯明确承认人

的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他写道：“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只能部分地构成我们可能成为的样

子，这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特征之一，我们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我们自己必然欠缺或搁置的人

类优秀品质。（17）”



　　因此，如果我们下结论说，罗尔斯一开始就承诺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即认为个人是一

些独立自主的原子单位，不需要社会资源来维持并继续他们的存在，那么，这样的结论应该不

能成立。相应地，原初状态也可能只是在假说的意义上，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存在。就象

罗尔斯自己所澄清的那样，原初状态只是用于理解正义原则才设计出来的。换言之，自我概念

既非本体论也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罗尔斯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意义

上的个人主义。他至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人是社会构成的，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自足的。

罗尔斯会说，要成为某一特殊的个体，主体应该被他人所影响所塑造。罗尔斯似乎还不会否

认，现实中的个人可能很深刻地归属于某一特定的价值体系。在这些方面，罗尔斯不必与其社

群主义批评者们有什么根本的分歧。然而，他们之间在怎样理解人的社会交往及其对道德主体

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一点值得深入探讨。

　　社群主义者们所反对的，是罗尔斯对人类交往的重要性的承认，与其对道德主体的理解之

间的一种鸿沟，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存在这么一个鸿沟。也就是说，社群主义者认为，即使罗

尔斯承认某种程度的人类交往，也还存在一个如何实际体现那一交往性的问题。如果罗尔斯确

实承认人类的社会交往特征，那么他就应该准备好把它具体体现在他的道德主体观念之中。然

而，社群主义者们认为，事实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原初状态”这一概念，我们就会很清楚地

发现，在那一状态里的主体不是以不可分离的人类社会交往为特征的。换言之，根据社群主义

者的批评，对罗尔斯来说，好象承认人类的社会交往是一回事，而将它具体化为道德主体的理

想又是另一回事。当罗尔斯发掘他的道德主体的性格时，他的注意力似乎只集中于自律和自由

的概念，而不是集中于社会限定和人类关系的概念。泰勒论证说：“我们是在……与他人的交

换当中，才成为完全的人类主体的，才能够达到自我理解，并因而界定我们的身份认同。……
而且，这不只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确认一下，之后就可以忽略的事实。（18）”如果用泰勒的

话来表达，罗尔斯可能承认人类交往的重要性，但却在后来，即当他实际上为正义原则进行推

理时，错误地忽略了它。

　　我们试图提出一些解释，来理解罗尔斯在这两者之间所经历的鸿沟。最重要的是，我们应

该看到，罗尔斯所讲的人类交往与社群主义者所讲的人类交往不是同一个意思的概念。对罗尔

斯来说，尽管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一个理想的道德主体很难能够也不应该在构成性

的意义上坚持社群纽带的重要性。罗尔斯自己宣布，为了清楚地讨论问题起见，他“不想依赖

一个界定不清的社群概念”，而要从“契约论的原初状态的概念” ——“即使它看起来个人主义的

味道很浓”——来“最终解释社群的价值”（19）。因此，罗尔斯与社群主义者对社群的理解还

是根本不同的。换言之，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交往不可能是彻底的，贯彻始终的，以致于需要

完全放弃其个人主义的假定。正如桑德尔所说：“由于一个人的价值和目的总是自我的属性，

而永远不会是自我的构成，因此，对于秩序良好的社会来说，社群也只能是其属性而非其构

成……（20）” 正是这种弱意义上的，或罗尔斯所说的契约论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交往，才与罗

尔斯的道德主体的理想——其特征是自律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社群纽带相分离——相互兼

容。罗尔斯认为，他所使用的道德主体的理想不是形而上的，那可能只是因为那个理想已经成

为民主文化的一个本质部分，成为一个常识因而就不再需要包含任何形而上的意蕴了。确实，

当罗尔斯论证说，他的理论是纯粹政治的，他所使用的自我观念是从民主社会的公民概念中提

取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康德式的个体性概念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了，已经是理所当

然的东西，不再需要形而上学的假定了。例如，威尔·奇里卡（Will Kymlicka）就相应地认为，

罗尔斯是从“共享的道德信仰出发，然后再描述与那些共享的信仰相一致的原初状态，以便带

出那些信仰的更完整的意义。（2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论证说罗尔斯是个真正的

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然而，罗尔斯不可能成为其社群主义批评者意义上的社群主义者。



　　因此，在罗尔斯的正义论当中，把社群看作是理性达成的同意，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毫无问

题。这样，罗尔斯可能就不能完全接受社群主义者的强意义上的社群观念。因为，罗尔斯可能

认为，那种意义的社群与真正意义的自律是不相容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社

群主义者并未拒绝自律的理想。这些社群主义批评者们所要证明的只是，自由主义的人概念不

可能很好地把握那个理想。史提芬· 穆哈（Stephen Mulhall）指出， “这一[自由主义的]自我的问

题，（主要）不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不值得道德主体采用或者说道德主体应该反对，而在于它

缺乏逻辑的资源，以便能够把握真正可能的人的身份及理性的道德主体，因此，它丝毫都无法

支持政治和道德理想，不论这些理想是否吸引人。（22）”

　　这又一次把我们引到理解人类交往与道德主体性的关系上来。罗尔斯及类似的新自由主义

者可能无法理解，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社群及其背后的纽带，其主体性将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例如，根据安得鲁 · 杰生 · 科恩（Andrew Jason Cohen）的看法，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社群是“不符

合直觉的”。他认为：“我们肯定能够想象，某人离开了所有的社群却不必产生显著的变化，即

便历时不短……我们甚至也能够想象……某人正是为了保存和扩展其作为人的身份（或‘人
性’）而离开社会的……她可能只是把她的生活看作是一种移动着的动作点，而甚至没有意识

到她的行为。面对这么一个人，我们能够说，当她退出社群时，她就（最终）丧失了作为人的

身份吗？（23）”

　　科恩把上述当作对他称之为“强意义的社会构成”的学说的反面例子。他将这一“强意义的

社会构成”学说划归到社群主义者的名下，这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例如，根据桑德尔的看

法，“社群必须构成其参加者共享的自我理解，并且必须体现在他们的制度安排当中，而不能

仅仅是某些参加者的生活计划的一部分而已。（24）” 因此，对于科恩的上述问题，社群主义

者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他们会回应说，当主体被剥夺了那些早前（至少部分地）界定其身份的

社群纽带，他的本质（或身份）就会在某种意义上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里，社群主义的观点

大体上是形而上学的，但我们也可以在非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例如，王大卫（David
Wong）就证明了，如果我们将主体性理解成为“有效的主体性”（effective agency），将身份理解

成为“实践性身份”（practical identity）的话，那么，某些社群纽带和人际关系就不能被搁置或被

当作是可有可无的。王大卫所理解的“有效的主体”，意即“一系列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目的当

中安排出合理的优先次序，并且使我们在既定的条件之下，计划和采取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的

行动能力。（25）” 而所谓的“实践性身份”，王大卫指的是“自我当中能够提供给个体以实践性

方向的一系列属性，这一方向是一种恒常的框架，它确定了实践思考的范围……（26）”

　　王大卫的观点对我们理解社群主义关于道德主体的观点也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接受王

大卫对身份和主体性的理解，那么，我们就不能象科恩那样简单地想象，人的身份纯粹是抽象

的概念，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某个人可能离开了其所有的社群而未曾改变其人的身份，但那

一身份已经不可能是与她曾经拥有的——即具有投入实践思考的实质性能力的身份———模一

样。留下来的身份可能不过是对人的抽象界定，与一个真实的具有实践方向的人相去甚远。社

群及其纽带不仅孕育和塑造了主体进行实践思考的能力，而且提供一种主体可确定其带有实践

意蕴的身份的本质参照系。正是把人的身份和主体理解成为实践的有效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

解科恩所讲的社群主义的“强意义的社会构成”观点。因此，我们并不象科恩那样，认为“在个

体的独立和自律方面”，社群主义者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

同”（27）。科恩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断言社群主义者的“强意义的社会构成”观点难以

成立。但社群主义者未必一定要放弃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因为他们的立场应该被看作既是形而

上学的又是实践的时候。罗尔斯可能对形而上学本身不感兴趣，但他无法回避实践性身份的问

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怀疑，如果罗尔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者完全放弃他们的个人主义的

人概念这个基础，还能否维持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



　　三． 结论

　　从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辩论提供给我们两个相

互对照的人概念。这一对照，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对道德的不同理解。罗尔斯十分赞赏康德

的核心洞见，即“道德原则是理性选择的目标”，而“道德哲学研究的是（经过适当界定的）理

性决出的观念和结果”（28）。或许正是在回应这种道德观时，泰勒写道：

　　“现代世界使得任何[共享]的框架（framework）都成问题，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明确

的哲学和神学层面，这一点最为明显。某些传统的框架或被怀疑或被降至个人偏好的地位；其

他的则完全不象它们的原初形式，象柏拉图的存在次序概念那么可信了……[总之]没有任何东

西构成整个现代西方社会的地平线。（29）”

　　这一抱怨暗示了，除非将在人概念问题上的分歧作为一个更系统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分，否

则，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这一分歧。对罗尔斯来说，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构成整个现

代西方社会的理所当然的地平线”，才使得“道德原则成为理性选择的对象”。

　　本文的开头提到，现当代西方的道德论争经常是无公度性的无结论的。在对人的本质的理

解上，虽然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双方之间不乏共识（例如对个体自律的重视等），但双方的分

歧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还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联系到儒家，我们不须费力就能看到，自由主义的

整个概念架构与儒家难有相似或可比拟之处。具体到对人的理解，儒家的主张可能大体上与社

群主义更为相近。虽然那些社群主义者未曾直接从儒家当中获取资源，但儒家伦理学显然在这

方面有资源可供支取，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时有这方面的尝试。诚然，抽离了社群主义产生

其中的哲学、文化、社会和时代背景，我们就难以准确地理解社群主义。对应我们的时代，注

重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所共享的，还是注重它们之间的分歧更有意义？这一点值得我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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